2024年凌源市绩效管理工作情况报告

2024年进一步扎实推进了绩效管理工作，组织拟定预算绩效管理政策、制度、办法；组织开展全市重大政策项目事前评估和事后绩效评价，督促指导各部门单位顺利完成各项绩效管理工作。具体开展情况如下：

1、 工作概述

1、开展成本效益分析工作：为了进一步推进我市全成本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加强成本管控，不断完善各部门分行业、分领域的支出标准体系，增强各部门开展成本预算绩效分析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分析能力和工作质量，实现降本增效的目的。制定了《凌源市关于开展成本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试行）》文件，建立了成本效益分析工作试点。

2、开展项目事前绩效评估工作：根据《关于做好凌源市2024年项目事前绩效评估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明确2024年项目事前绩效评估重点，将申请资金额50万元以上的新增项目和执行到期拟继续实施的项目全部纳入评估范围，重点从立项必要性、项目可行性、预算合理性、筹资合规性、预期绩效的可持续性等方面开展评估，重点分析项目立项依据是否充分、与现有政策是否重叠交叉、基础保障条件是否具备、投入产出是否匹配、事权与支出责任是否合理、绩效目标是否科学可行等内容，前移绩效管理关口，为预算决策提供有力保障。充分发挥绩效管理的“倒逼”作用，“三保”等刚性支出得到足额保障。2024年督促各单位积极完成预算项目事前绩效评估913个。
3、开展绩效目标编制工作：根据《关于做好2024年凌源市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编制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严格绩效目标质量把控，2024年预算编制中，组织预算单位编制了部门整体绩效目标267个，编制了项目绩效目标2082个。

4、开展加强绩效监控工作：根据《关于开展2024年凌源市预算绩效监控工作通知》文件要求开展绩效监控工作。预算单位纳入目标管理的项目支出进行了全面绩效跟踪管理，采取项目单位自行监控和财政部门重点监控相结合的方式，项目单位按照预算绩效管理的有关规定，对照项目绩效目标，对所负责项目执行过程以及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跟踪监控。2024年完成绩效目标1705个项目的全面监控，整体绩效监控267个，项目绩效监控1438个。并选取5个项目在线下开展了重点绩效监控工作。
5、开展预算绩效自评工作：根据《关于开展2023年度凌源市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开展对2023年度项目开展整体自评258个，其中100分 172个、90分以上49个、80分以上30个、70分以上2个、60分以上5个；项目自评共146个，其中100分 54个、90分以上47个、80分以上2个、70分以上 6个、 60分以上 6 个、60分以下的31个。进行了自评抽查发现问题：（1）预算执行率高，但绩效指标得分低的项目4个，造成原因是：项目绩效指标设置不够细化、量化。在年度预算编制过程中上述预算单位未及时在“一体化”系统内维护或添加项目绩效目标，导致在项目绩效自评过程中项目绩效目标过少，项目绩效指标设置不够细化、量化，不能得分。（2）预算执行率低于60%且得分60分以下的项目31个，造成原因是：项目绩效指标设置不够细化、量化；在年度预算编制过程中上述预算单位未及时在“一体化”系统内维护或添加项目绩效目标；个别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受外部因素影响，进度略有滞后，导致部分资金支付进度未达到预期，不能得分。对得分较低的部门由财政局各预算科室下达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整改函，要求预算部门及时进行整改，各部门单位已按时反馈实际整改措施。将自评结果报送到人大进行审阅并在政府网站及时公开。

 6、开展重点绩效评价工作：根据《关于开展2023年度凌源市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 》文件要求开展了重点绩效评价工作，根据2023年年初预算批复内容和年内追加批复预算支出，经与财政局各预算管理科室沟通，围绕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选取了12个项目进行财政重点评价，其中：在2023年年初“四本预算”中选取重点项目3个；重点专项资金项目4个、部门整体支出4个、项目中期评价（政府债务项目）1个。并选取五个部门开展部门重点绩效评价。通过本次重点评价，达到优的项目9个、良的项目3个。我们全面分析相关部门单位的财政资金绩效状况，将绩效评价结果反馈给预算单位，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同时将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到下一年预算编制过程中，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部门履职能力。并将重点评价结果报送人大进行审阅并及时向社会公开。
二、存在问题

1、部分项目单位对绩效管理重视程度不够：仍有部分项目单位对绩效管理工作认识不足，存在重预算申报、轻绩效管理的现象，在绩效目标设定、绩效监控和评价过程中配合不够积极主动。

2、绩效指标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目前的绩效指标体系在某些领域还不够细化和完善，缺乏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评价指标，导致在绩效评价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和随意性。

三、改进措施

1、加强宣传培训：加大对绩效管理工作的宣传力度，通过培训提高各部门单位对绩效管理工作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增强其参与绩效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完善绩效指标体系：结合不同领域和项目特点，进一步完善绩效指标体系，细化评价指标，提高指标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加强对绩效指标的动态管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和优化指标体系。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1、持续深化绩效管理改革：进一步扩大绩效管理覆盖范围，将绩效管理贯穿于财政资金分配、使用和监督全过程，实现预算与绩效一体化管理。积极参与政协联动，调研各部门单位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2、积极开展政府收入绩效评价工作：为进一步规范政府收入管理，推进科学合理编制收入预算，实事求是组织收入，强化收入征管，严格落实税费优惠政策，提高收入效益。积极开展政府收入绩效评价工作。
3、强化绩效结果应用：建立健全绩效结果应用长效机制，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预算安排、调整和项目审批的重要依据，真正做到 “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

4、提升绩效管理信息化水平：进一步完善绩效管理信息系统，实现绩效目标申报、审核、监控、评价等全过程信息化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

5、加大绩效管理培训力度 ：为促进我市绩效管理工作的高效完成，积极组织预算单位和业务部门进行培训，学习省、市及其他地区的绩效工作的先进经验和做法。

